
小区入住率不够，协议供暖可以理解

室室温温不不设设限限，，居居民民权权益益咋咋保保障障

按照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规
定，入住率达到60%以上，供热企
业实施供暖，但一些新上房小区
入住率不够，但业主也强烈要求
供暖的情况也存在。记者了解到，
考虑到运营成本、供暖效果以及
安全问题，大部分供热公司不愿
意接这活。

“在建换热站时，机组的设计
能力是与整个小区的供热面积相
匹配的，但低于60%的供热面积，
换热机组就会在低负荷的状态下
运行，容易出现高压、高温导致爆
管、加速地暖设施老化的情况，存
在较大的安全隐患，给这样的小
区供暖就像‘踩钢丝’。”东郊热电
供热公司经理张景说，在所负责
的供热区域，只有万达片区存在
这个情况，这个片区的入住率在
40%以上，物业公司强烈要求为
业主供暖，经过协商签订了协议
才于今年实施的供暖。而且为了
保障供暖设备的安全运行，24小
时都有人员值班。

本报记者 庄子帆

给上述小区供暖

就像“踩钢丝”

相关链接

本报济宁11月17日讯 (记
者 庄子帆) 交了暖气费，但
热力公司却迟迟未供暖。原因就
是该小区入住率不够，想要供暖
需签订协议，但不能保证室内温
度能达到规定的18℃。对此协
议，一些用户提出疑问，希望供
热公司能明确最低供暖温度。

今年5月，吴先生小两口搬
进了满意新区。担心妻子怕冷，
夏天时就交上了暖气费。可眼
瞅着供暖季到了，但家里的暖

气片还是冰凉。“这两天物业公
司贴出通知，意思是因入住率
不够，供热公司不供热。如果想
用暖气，就得签个协议，但不能
保证供暖效果。”吴先生说。

记者从这张协议书上看
到，甲方为济宁运河热力有限
公司，乙方为满意新区的业主，
大概的内容就是由于小区用户
的用热率未达到供暖要求，无
法保证用户室内温度不低于
18℃的要求，因此该小区的业

主需承诺因用热率低或遇极端
天气时造成的室内温度不达标
与供热公司无关。

对于这个协议，吴先生提
出了疑问。“入住率不够，室内
温度达不到18℃可以理解，但
热力公司需要给我们用户承诺
最低能达到多少度，如室温才10
多度，还不如开空调合算，和其
他用户交了一样的钱，却不能享
受同样的权利，签了协议热力公
司规避了风险，可用户的权益

却无法保障。”吴先生说。
记者从运河热力公司了解

到，满意新区共有20户业主交
了暖气费，用热率22%，与60%
的标准相差太多。“一个楼栋只
有几户用暖，散热量非常大，所
以很难达到18℃。”运河热力公
司经理仙草说，如业主强烈要求
供暖，为避免以后因温度达不到
发生纠纷，所以才采取签订协
议的方式。至于用户提出室温
最低能达到，公司无法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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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小区
门口，放
着物业公
司告知业
主来签用
暖协议的
通知。本
报记者
庄子帆
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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